
民族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2017 年 12 月 12 日国家民委委务会议审议通过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令 2017 年第 2号公布 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起施行。）

民族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科学、有效、规范地组织民族统计工作，保障民族统计资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充分发挥统计在民族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单独或与其他部门联合组织实施的统

计调查活动。

第三条 民族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对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进行统计调查，提供统计资料。

第四条 民族统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国家民委是民族统计工作的主管部门，在国家统计局的业务指导下，对民族统

计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组织协调。

地方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在上级民族工作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的业务指

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统计工作。

第五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应当加强对民族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确定专门负

责此项工作的人员，建立工作责任机制，为统计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定期检查并

监督本办法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 加强民族统计科学研究，健全统计指标体系，提高统计的科学性与真

实性。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应重视统计信息化建设，为民族统计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

装备和其他各项条件，推进统计信息的搜集、处理、传输和共享。

第七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如实提供有关统计资料，不得虚

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对在民族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八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应当在其内设机构中明确承担统计工作的职能，并

指定统计工作负责人。

第九条 国家民委统计机构履行以下职责:

（一）健全统计工作制度，对全国民族统计工作进行管理、指导和监督；保障

民族统计工作经费；

（二）健全民族统计指标体系，制定全国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报表制度，按程序报国家统计局审批或备案；

（三）负责与国家统计局、教育部、科技部、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

部、卫生计生委、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等同级有关部门的统计业务合作，

组织、指导、协调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的统计工作；

（四）搜集、整理、审核、发布全国民族统计资料；

（五）统筹建设、管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运行监测系统；

（六）组织或指导全国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

（七）开展全国民族地区统计分析和监测工作。

第十条 地方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统计机构履行以下职责:

（一）完成上级民族工作部门部署的统计调查任务，审核并按时向上级民族工

作部门报送本地区的民族统计数据和其他统计资料；

（二）开展与本地区统计局等同级有关部门的统计业务合作，组织、指导、协

调下级各民族工作部门的统计工作；

（三）按照国家民委统计机构的统一部署，按要求及时填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运行监测系统；

（四）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民族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十一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统计机构和统计员应恪守职业道德、依法履行职

责，如实搜集、录入、审核、报送统计资料，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同时，认

真审核调查对象或下级民族工作部门报送的原始资料，努力减少数据处理偏差。

第十二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要保障部门统计调查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合

理配置统计员，不断充实统计力量。统计员队伍应保持相对稳定，因工作需要调离

统计岗位时，应选派有能力承担规定责任的人员接替并做好统计工作交接，并及时

告知上级民族工作部门。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对不称职、

不合格的统计人员及时进行调整。



第三章 统计调查管理

第十三条 统计指标的标准由国家统计局或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民委共同制定，

保障统计调查中采用的指标涵义、计算方法、分类目录、调查表式、统计编码等方

面标准化。

第十四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向上级民族工作部门报送统计数据和其他统计材

料，须经本部门主管领导审核、签署。对审核中发现的异常数据，应当逐级核实确

认，并对数据中异常变动情况予以说明。

第十五条 统计数据报出后，如发现内容有误，报送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及时进行更正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四章 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

第十六条 民族统计资料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全国民族统计资料由国家民委统

计机构统一管理；地方各级民族统计资料由本部门统计机构统一管理。

第十七条 国家民委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发布全国民族统计

资料。地方各级民族工作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发布本行政区

域民族统计资料。

第十八条 尚未公布的民族统计资料，不得擅自对外提供，不得公开。属于国

家秘密的统计资料，必须保密。

第五章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国家民委每年以办公厅的名义对在保障民族统计资料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及时性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统计员给予表彰。

第二十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理:

（一）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的；

（二）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三）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的；

（四）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

第二十一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予以处理:

（一）违法公布统计资料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造成统计资料毁损、灭失的。



第二十二条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予以处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民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